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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1
	律师执业监督检查
	律师执业监督检查
	律师事务所
	一般检查事项
	律师执业监督检查，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行业规范等情况；律师执业表现情况；受行政奖惩、行业奖惩的情况；履行律师协会会员义务的情况；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1.【法律】《律师法》（1996年5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四条：“司法行政部 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2.【部委规章】《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司法部令第111号发布，2018 年12月司法部令第142号修正）第六十四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移送律师协会处理。”  第六十五条：“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掌握本行政区域律 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和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的情况，制定加强律师工作的措施和办法；（二）指导、监督下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对律师事务所的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指导对律师事务所重大投诉案件的查处工作。” 第六十六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二）掌握本行政区域律师事务所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业务开展情况；（三）监督、指导下级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对律师事务所的专项监督检查和年度检查考核工作。”                                                                        3.【部委规章】《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08年7月司法部令第112号发布，2016年9月司法部令第134号修订）第五十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移送律师协会处理。”  第五十一条：“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掌握本行政区域律师队伍建设和发展情况，制定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措施和办法。（二）指导、监督下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执业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对律师执业的专项检查或者专项考核工作，指导对律师重大投诉案件的查处工作。（五）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实行备案监督。” 第五十二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掌握、评估本行政区域律师队伍建设情况和总体执业水平，制定律师队伍的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制定加强律师执业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二）监督、指导下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执业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对律师执业的专项检查或者专项考核工作。”

	2
	公证执业监督检查
	公证执业监督检查
	公证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和行业规范等情况；执业活动情况；公证质量情况；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要求进行监督检查的其他事项。
	1.【法律】《公证法》（2005年8月通过，2017年9月修正）第五条：“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2.【部委规章】《公证程序规则》（2006年5月司法部令第103号发布）第八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公证法》和本规则规定，对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的执业活动和遵守程序规则的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3.【部委规章】《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2006年2月司法部令第101号发布）第五条：“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公证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公证机构进行监督、指导”。 第二十四条：“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对公证机构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执业活动、质量控制、内部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对公证机构的下列事项实施监督：……” 第二十六条“设区的市和公证机构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对本地公证机构的下列事项实施监督：…… ”
4.【部委规章】《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2006年3月司法部令第102号发布）第五条：“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公证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公证员进行监督、指导。”

	
	
	
	
	
	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和行业规范等情况；组织建设情况；执业活动情况；公证质量情况；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情况；公证档案管理情况；公证收费和财务制度执行情况；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要求进行监督检查的其他事项。
	

	3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监督检查
	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
	基层法律服务所
	一般检查事项
	主要检查基层法律服务所加强党的建设、遵守宪法法律、履行法定职责、实施规范管理的情况；党建工作情况；资质管理情况；队伍建设情况；年度业务活动开展情况；内部管理情况；履行基层法律服务行业协会会员义务的情况；
	1.【部委规章】《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00年3月司法部令第59号公布，2017年12月司法部令第137号修订）第三十四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 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检查，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司法所可以根据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承担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指导监督的具体工作。”
2.【部委规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00年3月司法部令第60号公 布，2017年12月司法部令第138号修订）第四十四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 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要求有关人员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
3.【规范性文件】《山东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办法>< 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办法><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年度考核印章样式 及使用说明>的通知》（鲁司﹝2018﹞50号）。

	
	
	
	
	
	主要检查在执业活动中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行业规范，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服从司法行政机关监督管理，服从基层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完成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指派的各项工作任务的情况；办理各类法律服务业务的数量、类别和服务质量，办理重大案件、群体性案件的情况；参加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组织的教育培训、理论研讨等活动的情况；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在执业过程中受当事人、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表扬、投诉的情况，受行政、行业奖惩的情况；遵守基层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的情况；党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遵守《党章》和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参加组织生活的情况；
	



